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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钟周澔 顾悦

“盗掘古墓要不得，就算没挖到

宝贝，那也是犯罪！”在兰溪市黄店

镇的田间地头、村头巷尾，活跃着一

支佩戴统一标识的队伍。他们是兰

溪市人民法院牵头，联合市文旅局

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共同组建的

“文化保护明白人”。他们拿着图文

并茂的普法手册，操着地道乡音，向

村民们讲解文物保护法规。这支队

伍的迅速组建，与不久前发生在黄

店镇的一桩盗掘古墓葬案有关。

一条短视频“钓”出的盗洞

“水底霞天鱼尾赤，春波绿占白鸥汀。

越船一叶兰溪上，载得金华一半青。”兰溪，

这座坐落在金衢盆地、三江交汇处的古城，

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2631处不可移

动文物如星子散落在乡野，8处国保、38处

省保单位似明珠嵌于沃土，共同编织着文

化的经纬。

2024年冬，几个外省的不法分子浏览

某网络平台时，偶然看到一条语焉不详的

短视频，暗示兰溪某处“或有古墓遗珍”（实

为捕风捉影的民间传闻，地点模糊）。在

“一夜暴富”的妄想驱使下，他们辗转联系

上黄店镇本地人张某和黄某，许以好处，拉

拢两人充当向导和“内应”。

利令智昏的张某和黄某，对法律红线置

若罔闻，竟然真带着“客人”挖起了自家祖

坟。趁着夜色，这伙人挥动工具在指定地点

挖掘。几个小时的非法作业后，一个直径约

3米、深1.5米的盗洞出现。然而，让他们大

失所望的是，此次行动虽然挖到墓穴，却一

无所获，几人悻悻离去，只留下一个严重破

坏古墓葬本体及周边地层结构的盗洞。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兰溪市公安局

接到线索后迅速行动，依托技术侦查和走

访摸排，很快将跨地域作案的盗墓者及本

地“带路人”张某、黄某全部抓获。

古墓葬需守护，盗洞被回填

“我们就是在网上看到点风声，想来碰

碰运气……张某说他知道大概位置。挖开

啥也没有，我们就走了，真没想到后果这么

严重。”到案后，五名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经浙江省文物鉴定站鉴定，该墓葬符

合《金华征献略》《龙岩黄氏宗谱》中对明代

黄某合葬墓的记载，可确定为明代古墓葬，

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此次虽

未挖到文物，但盗掘行为使墓葬本体受到

扰动，对可能包含的文物信息造成不应有

的损坏，损害了该处墓葬的整体文物价值。

为强化警示教育，兰溪法院将此案作

为典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文保工作

者旁听庭审。法官深入阐释了古墓葬作为不

可再生文化遗产的价值，强调其本体、位置、

形制及周边环境均受国家法律严格保护。

审理期间恰逢雨季，易对古墓葬造成

二次损害。法院主动协调职能部门，邀请

文保部门和属地乡镇以“修旧如旧”方式对

盗洞实施“先予修复”。院长牵头赶在雨季

前制定方案，并监督被告人参与修复劳动，

使其深刻认识文物价值与自身行为的危

害。最终，法院综合考量各被告人情节及

悔罪态度，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相应刑罚。

“文保双站”扎根乡土

“网络上瞎传的东西也有人信？”“自家

人还带外人来挖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挖

个空墓也要判刑？”法庭内外、街头巷尾的

议论，指向了古墓葬保护所面临的

难题：网络平台成了文物犯罪线索

源、本地人员参与或引路破坏、田

野文物分布广监管难、部分村民对

文物价值及法律边界认知模糊。

“个案的判决和盗洞的回填是

第一步，建立常态化的防护网、提

升全民文保意识才是治本之策。”

承办法官深感责任重大，也从中看

到了机制创新的契机。

兰溪法院迅速联合市文旅局、

公安局召开专题座谈会。各方围

绕“如何有效应对网络时代的文物

安全挑战”“如何提升跨部门协作效能”等

核心议题深入研讨，共识迅速凝聚：必须将

司法保护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构筑“前沿

哨所”。

很快，创新性的“文保法官工作站”与

“文保警官工作站”（简称“文保双站”）在兰

溪落地。法院、公安局选派经验丰富的“文

保法官”“文保警官”定期驻点或轮值，整合

文物专家、镇村干部、网格员及村民文保志

愿者。法院还统筹安排被告人在白露山从

事护林、文物保护宣传等公益性工作，打出

了“惩治为要、修复为重、预防为先、共治为

本”的法治“组合拳”，旨在通过公安和司法

职能深度耦合，形成强大合力，为散落乡野

的文物撑起法治保护伞。

白露山的风，掠过修复如初的墓冢。

“下一步，我们将以‘文保法官工作站’为支

点，持续凝聚司法保护与全民参与的合力，

让‘守护家乡文脉’的自觉深入人心，让兰

溪的历史记忆在法治的护航下安然长存。”

兰溪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小波表示。

从盗洞回填到“文保站”扎根
兰溪法院打好文物保护“组合拳”

通讯员 王先富 王经展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缘水而美，台州

素有“山海水城”的美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方城。

近年来，台州法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共同绘制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水法治画卷。

传承“党建红”
红色根脉守初心

台州，蕴含着珍贵的红色风景。

陆海统筹共创“水清滩净”，生态优先

共护“鱼鸥翔集”，椒江区加快建设“小康的

大陈、现代化的大陈”。2024年，全国首个

海岛红色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在大陈岛发

布，大陈岛诸湾入选生态环境部美丽海湾

优秀案例。

椒江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和《浙江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

为依据，以大陈岛共享法庭和生态修复基

地为依托，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

运用好红色资源。

红色根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延续。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轫于天台山

圆融思想的台州和合文化是中华和合文化

的典型形态和鲜活样本。

2024年8月，天台法院将庭审“搬”到始

丰溪畔，巡回审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

案。部分县人大代表、周边村村干部、犯同

罪的社区矫正人员等共计20余人旁听庭审。

当庭宣判后，法官联合检察院、公安

局、司法局等部门工作人员开展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宣讲活动，现场发放环资宣传手

册等资料。

2025年6月，天台法院邀请30余名小

小“环保卫士”体验生态法治研学和创意绘

画，在亲近自然中播撒生态文明思想和法

治思想的种子。

欢声笑语，可见未来。这满载传承和

保护举措的舟楫，穿城渡过，清清江水，倒

映着法院干警为护生态奔跑的身影。

守护“生态绿”
绿水青山筑屏障

台州，蕴藏着丰富的绿色资源。

阳春三月，春水初生。2023年3月，

为持续加强椒（灵）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台州中院联合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十部门举行“保护‘台

州母亲河’行动”，临海法院设立“台州母亲

河（三江湿地）司法保护基地”。

同年8月，全国首个生态日来临之际，

一场司法护美绿水青山故事分享会在湖州

安吉举办。这是浙江高院主办的“循迹‘两

山’理念发源地、建功法护生态新征程”案

（事）例讲述活动。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

态环境，守护绿水青山，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画卷。”仙居法院干警郭弈嫱以《偶

遇穿山甲 善恶一念间》为题，生动讲述了该

院神仙居旅游法庭干警帮助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穿山甲回归山林的故事。该案例分别在

2024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浙江主场活动和

台州市“六五环境日”启动仪式上展演。

一个未熄灭的小小烟头竟引发山林大

火，导致山场森林火灾过火总面积达289

亩，更有61亩浙江省级公益林被烧毁——

仙居法院推进修复性司法，以巡回审判、补

植复绿、典型案例宣传等方式，敦促被告人

完成生态修复义务。

2025年3月，台州、仙居两级法检联

合仙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湫山乡人民

政府共同开展“植法护绿——司法守护绿

水青山”植树活动暨《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实施宣传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林长代表等50余人参与，共同推进“植

绿+守护+普法”三维联动，为绿水青山注

入司法动能，筑牢生态保护屏障。

护航“海洋蓝”
蓝湾碧海兴生态

台州，蕴育着美丽的蓝色海湾。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离不开法治护航。

2023年11月，温台地区“五地法检十

院”齐聚玉环，再续海湾生态跨区域司法保

护协作。

玉环法院主动加强与林业、海洋、环保

等行政机关沟通，共商红树林协同保护，探

索“红树林司法保护令”“补植复绿令”等多

元化预防及修复方式。立足漩门湾湿地，

该院加强生态司法保护，以“法眼”守望生

态，护航候鸟迁飞。

温岭法院聚焦石塘海洋捕捞、坞根滩

涂养殖等特色渔业产业，积极参与“蓝色循

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积洛三牛”海域

国家级海洋牧场增殖放流等活动，构建“破

坏—惩罚—修复—监督”的生态修复闭环

机制，助推“蓝色港湾”升级为“金湾银滩”。

2025年 6月，三门法院联合宁海法

院、象山法院在蛇蟠乡狮子岭法治公园举

行“环三门湾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蛇蟠基地”

揭牌仪式，并开展红树林补植行动，守护海

洋生态平衡。

下阶段，台州法院将继续执生态司法

之笔，为山海水城美丽画卷注入最鲜明、最

厚重、最持久的生态底色。

“红绿蓝”，共绘山海水城美丽画卷

仙居法院开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实施宣传活动


